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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前景下的国际气候治理
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董　亮

＊ 董亮，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全球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ＹＪＣＧＪＷ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２１．０６．１３２

摘　要　当前，气候危机已经与新冠肺炎疫情一同成为国际治

理议程的重点。全球升温已经突破１℃，极端天气事件的威胁日益

加剧，气候风险日趋严峻。国际气候合作受阻，治理有效性难以提

升。在此背景下，国际气候治理呈现诸多新特点：从议题关联上看，

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后果引发了对气候变化潜在危机的深刻反思，

激发了国际社会的气候雄心；从治理阶段上看，国际气候进程将从

规则制定阶段转入行动与执行阶段；从治理进程上看，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的力度依然不足，发达国家的承诺难以落实，发展中国家面

临资金和技术上的困难；从治理机制上看，国际气候治理的公正性

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发达国家甚至有意利用 《巴黎协定》 “自下而

上”的治理路径来模糊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淡化其历史

责任。因此，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必须围绕以下两个维度确定气

候政策方向：一是推动国际社会全面应对气候议题，维护 “共区”

原则，推动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机制；二

是积极提供中国理念与方案，强化自主贡献，推动构建以 《巴黎协

定》为基础的国际气候机制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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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候危机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治讨论的热点。这表明，近年来极端天气

事件构成的威胁日益加剧，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愈发严峻。虽然国际社会加

强气候行动的呼声日益高涨，但 “国家自主贡献”仍然不足以实现 《巴黎协

定》的目标。① 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发布的 《排放

差距报告》，２０２０年疫情导致人员出行受到限制、工业活动迅速放缓、发电

量大幅减少，预计２０２０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下降７％。② 但是，这一降幅

仅仅意味着到２０５０年全球升温幅度降低０．０１℃。沿着这一路径发展，２１世

纪全球气温仍将上升至少３℃，无法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１．５—２℃范围内

的目标。③

因此，国际社会希望２０２１年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取得突破，这也是

２０２１年被界定为应对气候变化 “超级年”的原因。作为气候变化政策和环境

外交的关键一年，众多重要国际峰会和倡议为加速全球气候行动提供了机

遇。④ 国际气候机制的目标就是将各国的雄心转化为实际规划、技术路线和

具体行动。⑤ 因此，联合国认为各国必须尽快行动起来，确保世界沿着

１．５℃温控目标的路径进行低碳转型。⑥

然而，从当前的国际气候治理进程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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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主贡献”（ＮＤＣ），参见 《巴黎协定》，ｈｔｔｐｓ：／／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ｆｉ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ｄｆ／ｐａｒ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Ｕ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９，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ｕｎｅｐ．ｏｒ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ｇａ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
姜克隽、冯升波：《走向 〈巴黎协定〉温升目标：已经在路上》，《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２１

年第１期，第２页。
２０２１年１月的全球气候适应大会，２月的Ｇ７领导人峰会和联合国环境大会，４月美国举办的

领导人气候峰会，５月的圣彼得堡气候对话会，９月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防止沙漠化缔约方大会、
纽约气候周、联合国大会、青年气候峰会，１０月的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１５）和 Ｇ２０领导人
峰会以及１１月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２６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２６）等，都已经或将要对全
球应对气候危机展开讨论和谈判。

ＵＮＦＣＣＣ／ＵＫ　ＣＯＰ２６， ＣＯＰ２６－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ｕｋｃｏｐ２６．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１／０７／ＣＯＰ２６－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ｐｄｆ．

Ａｎｔｏｎｙ　Ｆｒｏｇｇａｔｔ，“Ｗｈｙ　Ｉｓ　２０２１ａ‘Ｓｕｐｅｒ　Ｙｅａｒ’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Ｍａｒｃｈ　２２，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ｏｒｇ／２０２１／０３／２０２１－ｓｕｐｅｒ－ｙｅａ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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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和资金安排等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行动依

然不足，特别是联合国议程下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１０００亿美元气候资金的

交付一直遭受质疑。① 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特

别是，中美欧能否形成一致意见引领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尽管拜登政府希望借气候变化重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国家信誉和领导权，

但相较于达成 《巴黎协定》时期，中美气候合作的基础已经缩小。美欧之间

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信任度也处在较低水平。在以上复杂背景下，中国应当在

国际气候治理中承担何种角色及如何进行政策选择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本

文通过概括分析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国际气候治

理的症结以及国际气候谈判的困局，从多个维度提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

的基本政策选择及其推进路径。

一、理解当前全球气候危机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的最新评估报告已经发出强有力的

全球升温警报。最新科学证据显示，按照现行政策场景，到２１００年全球温

升将达到２．９℃，并且极端天气的常态化已经严重威胁国际安全。如果国际

社会试图按照 《巴黎协定》的要求将全球温升控制在２℃以下并力争限制在

１．５℃，那么必须在２０５０年达到 “碳中和”。在此科学共识的背景下，各国

必须强化气候行动，加快国际气候行动进程，才能提升国际气候治理的有

效性。②

（一）ＩＰＣＣ评估拉响 “红色警报”

“科学告知政治”一直是推动国际气候治理的常规模式，其主要方式是

国际科学评估在国际气候治理关键会议节点施加影响。２０２１年，ＩＰＣＣ第六

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就为国际社会拉响了 “红色警报”。

该报告显示，自１８５０—１９００年以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已上升约１℃，

从未来２０年的平均温度变化来看，全球温升预计将达到或超过１．５℃。该

４３１

①

②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１００Ｂｉｌｌ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ｓｉｔｅｓ／ｕｎ２．ｕｎ．ｏｒｇ／ｆｉｌｅｓ／１０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高翔、樊星：《〈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信息、核算规则及评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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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还对未来几十年内超过１．５℃的全球升温水平的可能性进行了新的估

计，指出除非立即、迅速和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将有超过５０％
的可能性在未来２０年内突破 《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此外，ＩＰＣＣ还提醒，

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各类气候影响相互叠加，高温、强降雨和热带风暴等系

统性变化将更加极端。① 未来，随着全球排放量不断增加，陆地和海洋碳汇

减缓大气二氧化碳积累的效果将出现减弱趋势，由此带来的冰盖崩塌和海洋

环流突然变化等突破气候临界点的事件的发生更让人担忧。②

一些最新研究也表明了跟ＩＰＣＣ相同的结论和趋势，即地球系统受到严

重的气候冲击。特别是，世界各地的表层和亚表层海水温度都在上升，海洋

变暖和陆冰融化导致海平面继续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地中海每年上升２．５毫

米，全球每年上升３．１毫米。③ 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一份关

于全球海洋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两年记录的北极冰层范围已达到历史最低

水平，自１９７９—２０２０年以来，平均每１０年下降近１３％，海冰减少的面积相

当于德国面积的６倍。此外，在未来１０年内，热浪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负面影

响将倍增。④

（二）全球进入 “气候紧急状态”

从国际安全角度看，地球已经进入 “气候紧急状态”。全球极端天气频

发，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⑤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 《２０２０年全球气

候状况》报告指出，２０２０年出现的极端天气和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数百万人

造成双重打击，⑥ 对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粮食安全以及陆

地和海洋生态系统都构成严重影响。２０２０年是有记录以来三个最暖的年份之

一，而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则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１０年。气候影响已给人类和地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ＰＣＣ第一工作组的报告 《气候变化２０２１：自然科学基础》是２０１４年以来对气候科学的一次
最大规模的系统性更新汇总。ＩＰＣＣ本次报告重点关注气候系统的物理变化，是其第六次评估报告
（ＡＲ６）三部分中的第一部分，后续有关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策略的内容将在２０２２年发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１：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９，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ｃｃ．ｃｈ／２０２１／０８／０９／ａｒ６－ｗｇ１－２０２１０８０９－ｐｒ／．

《速度惊人：全球海平面每年上升３．１毫米》，《科技日报》，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３日。
Ｅ．Ｍ．Ｆｉｓｃｈｅｒ，Ｓ．Ｓｉｐｐｅｌ，ａｎｄ　Ｒ．Ｋｎｕｔｔｉ，“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ｓｈ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１１，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３８／ｓ４１５５８－０２１－０１０９２－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２０２１－０９／２０２１－０９－１４－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ｕｍｍａｒｙ－
ｑｕｉｇｇｉｎ－ｅｔ－ａｌ．ｐｄｆ．

《２０２０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发布：气候变化指标和影响恶化》，中国气象局网站，２０２１年４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ａ．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１ｘｗｚｘ／２０１１ｘｑｘｘｗ／２０１１ｘｑｘｙｗ／２０２１０４／ｔ２０２１０４２２＿５７５６７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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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带来沉重负担。与此同时，根据该报告，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也加重了气

候灾害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人员流动的限制措施、经济衰退以及极端天气

对粮食供应链的威胁，引发了非洲等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

极端天气导致北美、欧洲及东亚蒙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根据世

界气象组织的分析，气候变化是今夏席卷西欧地区的暴雨和洪水的根本原因。

２０２１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天气频发，暴雨和热浪肆虐北美、欧洲和东亚等

地区。６月底，高温热浪袭击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西雅图最高气温一

度高达４６．１℃，致数百人丧生。强劲热浪灾害还在美国西部多地引发火灾，

包括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１０个州发生了６０多场森林大火。７月初，日本太

平洋沿岸部分地区遭暴雨袭击，造成至少７人死亡，另有２７人下落不明，近

２５万居民被要求紧急避难，且多地出现河水泛滥、住宅被淹的险情。７月中

旬，德国遭受洪灾，１７１人遇难，数百人受伤。７月１７日以来，郑州市等河

南省中北部地区连降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超当地年平均

降雨量，造成１４００多万人受灾，３００多人死亡。８月初，印度东部西孟加拉

邦也因暴雨引发的洪灾造成至少１６人死亡，数十万农民失去生计，房屋、

道路、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①２０２１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与气候

变暖关系密切，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安全中的重要议题。②

（三）升温目标问题

从全球升温的情景来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１．５℃目标比２℃目标更为安

全。相关研究认为，当全球变暖达到１．５℃时，食物和水短缺加剧，经济增长

受到影响，濒危物种灭亡。而空气污染、疾病、营养不良等不利因素加剧将严

重威胁人类健康。然而，如果全球变暖达到２℃，人类和自然都将面临广泛而

严峻的考验。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将长期暴露在酷暑中，导致更为严重的健

康问题，由高温引发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受损严

重，特别是几乎所有的温水珊瑚礁都将被毁。北极海冰每１０年至少会在一

整个夏天内完全融化一次，将对在这片区域冰面上繁衍生息的野生动物和社

区造成毁灭性破坏。此外，科学家还不能排除升温引发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

产生不可逆转的融化，致使未来几个世纪海平面上升几米的可能性。③

６３１

①

②

③

刘兰：《全球极端天气走向常态化》，《生态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９期，第５—６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Ｒｉｐｐｌ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Ｗｏｌｆ　ｅｔ　ａｌ．，“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７１，Ｎｏ．９，２０２１，ｐｐ．８９４－８９８．
朱唐：《“红色警报”：气候临界点正加速迫近》，《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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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巴黎协定》，各缔约方承诺在工业化前水平上把全球平均气温升

幅控制在２℃以内，并提出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１．５℃以内的目标。实际

上，国际气候治理中存在不同温控目标。基于不同的资金和技术能力，发达

国家应该以更高要求落实升温目标，而发展中国家至少要在２℃目标的基础

上不断努力，国际社会才能有效推动气候治理进程，保护人类免受升温带来

的灾难性影响。

二、当前国际气候治理的缺陷

在全球气候处于紧急状态的背景下，国际气候治理能否成功与各国是否

强化气候行动密切相关。然而，当前相关治理也面临诸多困境与不利因素，

特别是公平性、行动力及领导力不足的问题，持续影响国际气候治理进展，

严重威胁国际合作的有效性。

（一）公平性不足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正式批准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中就已明确提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长期以来这一原则作为

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体现了国际进程的公平性。１９９７年， 《京都议定书》

第十条确认了这一原则，并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与细化。２０１５年底达成的

《巴黎协定》，无论是在法律条款的表述中，还是在实际的减排义务和资金技

术援助责任等方面，无疑都坚持了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① 然而，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以增强雄心为借口，企图模糊这一原则并使其最终失效，

从而弱化国际气候治理的公平性。

一方面，发达国家以 “国家自主贡献”衍生出的雄心政治为理由模糊国

家类型划分，试图弱化其历史责任。特别是，英国、欧盟和美国等力主加强

全球气候行动的国家，通过建构雄心联盟 （包括与小岛屿国家联盟合作），

不断推动雄心政治，试图淡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② 此外，发达

国家还试图利用其他国际平台 （如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及其他多边环境

７３１

①

②

李慧明、李彦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 〈巴黎协定〉中的演变及其影响》，《阅江
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３２—３３页。

“Ｎｏ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１．５℃ Ｇｏａ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Ｇ２０：ＵＮ　Ｃｈｉｅｆ”，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Ｊｕｌｙ　２５，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ｕｎ．ｏｒｇ／ｅｎ／ｓｔｏｒｙ／２０２１／０７／１０９６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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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 （如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向发展中国家

施压，试图弱化发达国家的历史减排责任，并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能力不

匹配的气候行动。

另一方面，在雄心政治的驱动下，欧美国家试图制造贸易壁垒来片面应

对气候变化，也损害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公平性。① 欧盟一直是国际低碳环保

的急先锋。作为 《欧洲绿色协议》的一项重大举措，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碳边

界调整机制 （ＣＢＡＭ），该机制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国际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争

议。根据这一机制，欧盟未来试图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

口的钢铁、水泥、铝和化肥等商品征税。此外，美国、加拿大也意欲加入碳

关税联盟，试图运用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实际上，以上政策带

有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性，而且违反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公平原则、 “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无益于国际气候合作。

总之，在当前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国际气候治理的公平性不足，

应对气候变化有演变为发达国家地缘政治筹码和贸易壁垒借口的风险。发达国

家破坏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试图将气候行动责任过度转嫁给发展中

国家，并最小化发达国家的减排责任，势必损害国际气候合作进程。

（二）行动力不足

为落实 《巴黎协定》，各国必须提出雄心勃勃的２０３０年减排目标及到２１

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的 “碳中和”远景目标，加快全球去碳进程，减少森

林砍伐，加速电力系统改革，鼓励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② 然而，政治意愿

与实际行动之间仍然存在巨大鸿沟。

一方面，长期的 “碳中和”目标无法保障。大多数国家的长期 “碳中

和”目标未能进入法律程序或国家战略层面，导致后续落实存疑。在国际共

识和压力之下，各国踊跃设立和更新 “碳中和”目标。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不丹和苏里南是仅有的两个已经实现 “碳中和”并且实际上是负碳的国家。

芬兰提出在２０３５年实现 “碳中和”目标，而奥地利、冰岛提出２０４０年目

标，德国和瑞典将目标定在２０４５年左右。这些欧洲国家的 “碳中和”目标

都比先前的目标 （２０２１年６月前）更进一步，普遍提前了５年，试图以此种

８３１

①

②

《第三十次 “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生态环境部网站，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９
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２０１８／ｘｘｇｋ／ｘｘｇｋ１５／２０２１０４／ｔ２０２１０４１９＿８２９３７９．ｈｔｍｌ。

“ＣＯＰ２６Ｇｏａｌｓ”，ＵＫ－ＣＯＰ２６，ｈｔｔｐｓ：／／ｕｋｃｏｐ２６．ｏｒｇ／ｃｏｐ２６－ｇｏ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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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推动其他国家增强力度。在被统计的１３７个国家中，超过９０％的国家设

定了到２０５０年实现 “碳中和”的目标，如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日

本、韩国、新西兰和南非等。２０５０年成为主要国际目标的部分原因是 “碳中

和”联盟的推动。① 与此同时，当前仅有７个国家设定了２０６０年目标承诺，

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印度、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印度和中国。② 然而，

各国却难以对 “碳中和”目标进行立法保障。从政策角度看，其结果与国际

气候治理的预期相去甚远。目前，实际上只有少数国家为其 “碳中和”目标

进行了立法，包括瑞典、德国、丹麦、法国、匈牙利、新西兰、韩国、日本

和英国等１３个国家。爱尔兰、智利和斐济提出了立法提案。有２４个国家将

其气候目标设定为官方政策，包括巴西、中国、德国和美国。还有９０多个

国家的承诺仅停留在讨论层面，实际上无法采取有效的气候行动。③

表－１　 “碳中和”目标与政策保障情况

“碳中和”目标 政策保障

目标 国家 状态 国家

２０５０年前

不丹和苏里南 （２０３０年，已
实现）、芬 兰 （２０３５年）、奥
地利和冰岛 （２０４０年）、德国
和瑞典 （２０４５年）

法律层面
丹麦、瑞 典、法 国、匈 牙 利、
新西兰、德国等１３个国家

立法中 爱尔兰、智利、斐济

２０５０年
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
新西兰等１２０多个国家

政策层面
美国、中国、巴西、哥伦比亚、
马来西亚等２０多个国家

２０６０年
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中国、
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

讨论中
澳大利亚、俄罗斯、埃塞俄比
亚等９０多个国家

　　资料来源：“Ｒａｃｅ　ｔｏ　Ｎｅｔ　Ｚｅ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Ｊｕｎｅ　８，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ｖｉｓｕ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ｃｏｍ／ｒａｃｅ－ｔｏ－ｎｅｔ－ｚｅ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
ｇｏａｌｓ－ｂ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另一方面，就短期气候行动而言，依然形式大于内容。虽然国际气候外

交充满动能，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美国和欧盟等不断提出新的国际倡

９３１

①

②

③

参见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ｇｌｏｂａｌ／。
此前，印度曾披露有意设定２０６０年前实现 “碳中和”的目标，但在ＣＯＰ２６大会上，印度正

式宣布其 “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节点是２０７０年前。“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ａｃｅ”，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ｈｔｔｐｓ：／／ｅｃｉｕ．ｎｅｔ／ｎｅｔｚｅｒ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Ｒａｃｅ　ｔｏ　Ｎｅｔ　Ｚｅ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Ｊｕｎｅ　８，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ｖｉｓｕ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ｃｏｍ／ｒａｃｅ－ｔｏ－ｎｅｔ－ｚｅ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ｇｏａｌｓ－ｂ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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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提拉国际气候行动意愿。例如，提出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 “碳中

和”目标的 “全球气候雄心倡议”，其目的是向主要排放国施压，使其分担

国际减排责任。美国和加拿大还推出了 “绿色政府倡议”。美国等国与重要

的油气生产国组成 “碳中和生产论坛”。此外，美国和欧盟还在不断推动

《全球甲烷承诺》倡议，试图吸纳更多国家作出承诺。该倡议提出，各国到

２０３０年将全球甲烷排放量从２０２０年水平减少至少３０％，并逐步采用现有最

佳清单方法来量化甲烷排放。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

炭，以及农业和垃圾填埋场。① 在保护森林碳汇方面，英国、美国和挪威共

同发起绿叶倡议，目标是在２０２１年筹集１０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减

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然而，国际社会的气候治理力度依然不足。

根据２０２１年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报告，２０２１年全球碳排放量预计进一步上

升。新冠肺炎疫情放缓了全球经济活动，但从２０２０年底起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再次反弹。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球碳排放较２０１９年同期增长２％，达到６０００
万吨。许多经济体的排放量都超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此外，截至

２０２１年７月底，还有８０个国家尚未向联合国提交新版气候行动计划，其中

包括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主要排放国。② 很多国家还面临如何处理

“碳中和”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保障供应链安全以及系统改革中的复杂性等

治理和监管难题。③ 这表明在雄心政治和高调的气候外交背后，国际气候治

理仍然举步维艰。

（三）领导力不足

国际气候治理需要领导力，而提供这样领导力的行为体需要在国际气候

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广泛的全球

影响力，能够影响国际关系的走向；二是具有较强的气候外交能力，能在规

则与制度制定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在关键节点推动打破僵局，形成国际共

０４１

①

②

③

目前，欧盟、阿根廷、加纳、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墨西哥、英国、美国等国已经表示支持
《全球甲烷承诺》。这些国家包括全球前１５个甲烷排放国中的６个，合计占全球甲烷排放量的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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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保障国际气候机制的有效运转；三是具有强大的气候治理能力，能够在

技术创新方面推动全球去碳进程。在全球领导权方面，大国必须加强其外交

努力，以确保世界各国遵守 《巴黎协定》。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国际气候

治理的领导力是不足的。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已经重返 《巴黎协定》。但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

美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公信力较弱，短期内无法引领国际气候进程。① 在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提出退出 《巴黎协定》并完成了退出程序，损害了国

际气候合作进程。② 随着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美国再次积极应对气候危机，

并显示出积极的气候治理立场。③ 拜登提出使气候问题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

优先事项，期待重塑美国在全球气候议题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美国先后在

２０２１年４月和９月举办了领导人气候峰会和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

（ＭＥＦ），试图推动国际气候进程。然而，美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多次周期

性摇摆与言而无信，已经使其无法单独引领国际气候治理进程。

表－２　当前中美欧的气候承诺对比

行为体 气候承诺 主张 政策依托 特点

欧盟

《欧洲气候法》明确了欧盟的气候
承诺，即 到 ２０５０年 实 现 “碳 中
和”；到２０３０年，在１９９０年的水
平上减少至少５５％的温室气体净
排放

强调引领及多边
合作的重要性；
向新兴国家施压

欧 洲 绿
色协议

相对稳定、带有
雄心、集团内部
差异大、选举周
期内政治不稳定

美国

重新加入 《巴黎协定》；召开领导
人气候峰会、主要经济体气候峰
会论坛；承诺到２０３０年将其温室
气体排放量较２００５年减少５０％，
到２０５０年实现 “碳中和”目标

重新领导国际气
候治理；向新兴
国家施压

“重 建 美
好 未 来”
等计划

不稳定、易受党
派政治影响、公
信力弱

中国

提高 “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
取更 有 力 的 政 策 和 措 施，力 争
２０３０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
值，２０６０ 年 前 实 现 “碳 中 和”；
停止新建海外煤电项目

引领国际气候治
理；倡导南南气
候合作；推动国
际气候治理进程

“生 态 文
明”建设

稳 定、带 有 雄
心、具有较强公
信力、引领能力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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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戴瀚程、王彬彬、陈婧嫣： 《美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与结
构的影响》，《中国国际战略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１６２—１７０页。

赵行姝：《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当代世界》，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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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曾经在国际气候治理中扮演领导角色，也最早提出具有雄心的气候

目标，但其实力目前不足以支撑单独引领气候治理的角色。欧盟曾在 《巴黎

协定》的签署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作为国际气候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欧

盟利用对规则的掌握，通过提升政治意愿来实现其国际谈判目标。在欧盟现

有气候和能源法案下，其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１９９０年相比已经下降了

２４％。绿色协议显示，计划到２０３０年，欧盟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比１９９０年

的水平减少至少５５％，到２０５０年实现全面 “碳中和”。２０２１年７月，欧盟

委员会还公布了１３项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政策，包括气候、能源、土地

使用、运输和税收政策等领域。① 但由于整体影响力和实力下降，欧盟未来

在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面临极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内部矛盾形成了难以

克服的结构性缺陷，仍无法完整发挥单一谈判方的作用。② 欧盟气候政策在

短期内会给其集团内一些国家的弱势家庭、小型企业和交通用户带来额外压

力，对航空业、汽车制造商和传统能源行业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其气候政

策的执行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此外，在 《巴黎协定》第六条背景下，欧盟试

图利用不合理的碳税，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③ 其提出的碳边界调整机制也

必将削弱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

此外，中美共同引领国际气候治理的主张也由于美方的对抗立场，削弱

了双方合作的基础。中美气候合作的困境在于，美方如何正视 “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及维持气候政策的稳定性。当前，美国不断对华施压，试图

让中国承担发达国家的减排力度，在中美气候合作上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诚

意。尽管２０２１年４月签署的 《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取得一定合作

共识，如 《声明》第五条提及双方在未来１０年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

点领域，④ 但拜登政府上台后推行其万亿基建计划，试图促进美国在可再生

能源等领域的发展，必定导致中美在相关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特别是，美

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创新方面落后于中国，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

机、蓄电池和电动汽车，以及可再生能源专利等方面。因此，中美未来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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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群：《欧盟碳关税政策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５１—５９页。
《声明》不仅强调高排放领域的脱碳与新能源的使用，还列举了农业、建筑、交通、非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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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领域的激烈竞争可能会危及中美气候合作。此外，美国气候政策的

反复摇摆对中美气候外交构成直接冲击与挑战。美国内部缺乏推动长期稳定

有效的气候政策的政治基础，两党激烈的气候政策变动引发中国的担忧和疑

虑。总之，中美合作引领国际气候治理之路充满崎岖和挑战。

三、国际气候机制的内外之困

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议题来看，由于２０１９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第２５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２５）上，各方在第六条 “碳

市场”问题上分歧较大，国际气候进程再次遭遇挫折。① 同时，大会通过的

《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文件指出，各方 “迫切需要”削减导致全球变暖

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大会未能就如何缩小控温目标与当前各国减排承诺之间

的差距，以及如何落实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形成共识。由此可见，

国际气候机制内部仍充满关键分歧。从国际气候机制外部来看，非政府组织

等市民社会团体不断对国际进程表达不满，进而试图掀起更为激进的气候

变革。

（一）国际气候谈判的焦点议题

根据 《巴黎协定》的安排，２０２０年本应是各方设定新的减排目标的最后

期限。但由于疫情，各国必须在２０２１年更新 “国家自主贡献”。②２０２１年英

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谈判将成为国际气候外交的重要契机，目前各主要大国

正在积极进行会前气候外交。就焦点议题而言，国际气候治理呈现不同的立

场与诉求。

一是碳市场问题。《巴黎协定》“规则手册”的谈判仍未完全达成，其中

包括 《巴黎协定》第六条规定的新的全球碳市场规则，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气

候机制成败的关键条款。该条款为碳市场和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提供规则，

包含三个独立的 “自愿合作”机制，其中前两项基于市场机制，第三项基于

“非市场方法”。具体而言，第一项机制 （６．２）允许已经兑现 《巴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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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国家将减排额度出售给另一个没能达到其减排承诺的国家。第二项机

制 （６．４）旨在创建一项新的国际碳市场机制，并由联合国机构进行管理。

这个新市场机制被称为 “可持续发展机制”（ＳＤＭ），并将取代在 《京都议定

书》下运行的清洁发展机制 （ＣＤＭ）。第三项机制 （６．８）就可持续发展和消

除贫困方面提出，以协调和有效的方式向缔约方提供综合、整体和平衡的非

市场方法，主要通过减缓、适应、融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协助执行各

国的 “国家自主贡献”。在２０１９年举办的马德里谈判中，巴西坚持要求允许

有助于落实本国 “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量既用于国际市场交易，又用于落

实国内 “国家自主贡献”。① 巴西、印度和沙特等国家还主张将２０２０年前在

清洁发展机制下所获得的核定减排量 （ＣＥＲ）用于２０２０年后的国际转让。②

这些主张遭到欧盟、新西兰、小岛国联盟以及部分南美和非洲国家的批评。

欧盟强烈反对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下核证的排减量转移到 “可持续发展机

制”下，认为首先要建立完善且严谨的国际减缓转让机制，以确保国际碳交

易通过降低履约成本和带动投资来促进全球气候雄心。③ 因此，如何避免重

复计算减排量、新制度下京都气候机制旧信用额度的作用如何，以及是否将

市场收益的一部分分配给适应气候基金，都是十分棘手的问题。④

二是雄心与净零排放承诺的具体化。国际承诺终归只是承诺，当前许多

国家并没有公布减少排放的具体措施，没有显示出清晰的 “碳中和”路径与

制度保障。⑤ 如前所述，各国的承诺与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之

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各国将如何实现承诺也成为当前国际气候谈判的

焦点之一。其中，主要排放国的净零排放承诺如何转化为短期目标，已经成

为国际气候与环境多边场合讨论的重点内容。⑥ 例如，印度就提出必须确保

“碳中和”进程中减排目标的公正性，同时加强资金流动，以帮助该地区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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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柴麒敏、傅莎、祁悦、樊星：《〈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评估与全球气候治理展望》，《气候变化
研究进展》，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王际杰：《〈巴黎协定〉下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设进展与挑战及对我国的启示》，《环境保
护》，２０２１年第１３期，第５８—５９页。

田慧芳：《起死回生的２０１９气候变化大会》，《世界知识》，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５６—５７页。
尚宝玺：《联合国气候变化马德里会议综述》，《中国国际法年刊》，２０１９年，第３６６—３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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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２０２１，ｐｐ．７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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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面对来自欧美的压力，印度尤其指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

减排的实际行动不足，提出先让西方国家在２０３０年实现短期承诺后，再在

国际社会推动长期目标的雄心议程。由此可见，提高气候变化的雄心与气候

行动之间依然处在两难境地。

三是资金问题。国际气候治理需要扩大融资规模，确保所有国家都拥有

抵御这一危机的能力。在资助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方面，发达国家的气

候融资承诺已经成为国际气候行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发达国家需要每年调

动１０００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然而，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资金支持是不充分和不足额的。根据世界自然资源

研究所的报告分析，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没有为实现１０００亿美元的目标贡献

其应有份额。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冰岛、新西兰和葡萄牙在

２０１８年提供的资金份额不到其应提供的一半。① 根据发达国家２０２０年在 《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提交的国别履约报告，到２０１８年，所有发达国

家提供的公共资金仅为６００亿美元左右，其中既包括赠款，还包括标准贷

款、贴息、股本、直接投资等形式。这就意味着这些资金 “支持”还将收回

成本，甚至反而获得利息收益。② 因此，发达国家完成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出资义

务仍然存在很多缺口。此外，这１０００亿美元还应以公共资金为主，并具有

更高透明度。

四是公正转型与气候适应。目前只有２１％的气候资金用于适应工作，而

发展中国家急需７００亿美元用以适应气候变化。而到２０３０年，发展中国家

每年的适应成本可能高达３０００亿美元。同时，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实现技

术突破。例如２０１９年，中国与７７国集团就提议建立 “圣地亚哥网络”、推

动华沙国际损失与损害机制 （ＷＩＭ）下的技术援助，然而这种技术援助受限

于发达国家不愿意放开技术等原因，未能取得突破。再如近期，一些发展中

国家领导人再次要求将一些低碳技术转变为公共技术，③ 例如，对碳捕集利

５４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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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应对气候变化不能 “光说不练”》，光明网，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ｈｔｔｐｓ：／／ｍ．ｇｍｗ．ｃｎ／
２０２１－１１／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０２６６３４６８．ｈｔｍ。

姜晓群、周泽宇、林哲艳、代兴良、谭灵芝： 《“后巴黎”时代气候适应国际合作进展与展
望》，《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４８４—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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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封存技术 （ＣＣＵＳ）的需求。① 可以说，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着气候变化、

贫困和新冠肺炎疫情三重危机。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１日，在最不发达国家集团部

长级气候会议上，不丹等国指出４６个最不发达国家的１０亿人面临的气候风

险最为严重，要求国际社会给予援助。这些国家认为，讨论国际社会如何公

平处理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化而出现的损失和损害的时机已经到来，并提出

了新的资金和技术诉求。然而，发达国家对有关损失和损害融资的措辞非常

警惕，马德里气候大会决议文本甚至删除了所有与发达国家缔约方资金义务

相关的内容。

在ＣＯＰ２６达成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ａｃｔ）前，印度

在最后一刻提出将协议草案中的 “逐步淘汰”煤炭淡化为 “逐步减少”煤

炭，并得到通过。这一变动引发多国不满，认为印度削弱了协议的雄心。与

此同时，经过６年的紧张谈判，各国终就 《巴黎协定》第六条和第十三条的

规则达成一致，《巴黎协定》实施规则得以完成。《格拉斯哥气候协议》还提

出制定和确定全球适应目标，为脆弱国家解决 “损失和损害”提供技术支持

等内容，也被视为国际气候治理的新进展。虽然发达国家同意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但如何落实仍然存疑。整体看，各国在ＣＯＰ２６上做出的

减排承诺依然不足，全球升温１．５℃目标仍难以实现。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与诉求

通过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加快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

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国际谈判之外，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进程

乏力一直表示不满，对国际去碳进程表示失望。历史上，国际非政府组织能

够灵活地利用政治机会强化上下游参与，提升政策影响力；通过网络化伙伴

关系建构，提升其话语权，并以专业性知识塑造和引领国际议程。② 当前国

际非政府组织将气候行动与青年政治、性别政治议程混合，在气候领域变得

更为激进，其诉求与抗争方式也变得更为剧烈。从近几年欧美兴起的青年气

候运动来看，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本国气候治理的缓慢进展表达了强烈的

不满，发 起 了 气 候 运 动。例 如，２０１７ 年，美 国 民 间 掀 起 “日 出 运 动”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要求美国民主党接受 “绿色新政”，深刻地影响了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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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是指将大型发电厂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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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最为经济可行的方法。

李昕蕾、王彬彬：《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展望》，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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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竞选策略，并在推动美国联邦层面之外的气候议程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２０１８年，瑞典女孩格蕾塔·桑伯格发起 “星期五为了未来”罢课活动抗

议气候变化问题，迅速蔓延到欧洲多个国家，并在全球引发广泛讨论。①

在国际气候治理遇到困难时，非国家行为体主动要求分担责任，表现出

参与国际进程、试图打破政治僵局的积极性。尽管非国家行为体时常表现出

一些明显的缺陷，但其作用不应被低估。 《巴黎协定》需要发挥国际主义和

国际体系的作用，这其中也包括动员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的广泛参

与。在这一背景下，平衡政府公共部门与民间私营部门的角色在巴黎进程中

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包容所有相关行为体和利益相关者 （如企业、投资者和

市民社会等）的诉求，也是国际气候机制面临的难题。一方面，非国家行为

体响应和落实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起气候行动的倡议，为推

动全球各地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及民间团体采取更多气候行动，开展了 “奔

向零碳”（Ｒａｃｅ　ｔｏ　Ｚｅｒｏ）和 “奔向韧性”（Ｒａｃｅ　ｔｏ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等活动。目前，

全球有４４９个城市、２２个省州或地区、１１０１家企业承诺到２０５０年实现 “碳

中和”。② 另一方面，一些知名人士已经发起相关气候倡议，也组织了规模空

前的气候运动，如纽约气候周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ｅｅｋ　ＮＹＣ）等大规模活动。③ 通过

与各国地方政府、商界人士和基层社区合作，这些市民社会引领的国际气候

行动在加速煤炭向清洁能源过渡、改善环境质量和公共健康，特别是动员大

量融资以弥补公共资金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内外双重困境下，国际气候治理的演进需要各国更新并强化各自的

“国家自主贡献” （ＮＤＣ），以实际的气候承诺和行动突破僵局。同时，国际

社会也必须达成新的全面、均衡的一揽子决策，反映各利益相关方在多个领

域的关切和诉求，进而有效动员各类行为体的气候行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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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亮：《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气候外交中的深层次问题》， 《阅江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
４５—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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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主办，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环保政策制定者、创业者、投资人、公益机构，以及大量
关注环境及气候问题的人士，以展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行动，呼吁全球关注气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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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政策选择

在当前的国际气候进程中，《巴黎协定》确立了２０２０年后加强应对行动

与国际合作的治理逻辑和制度安排。①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成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②２０２０年９月，中国宣布

力争在２０３０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２０６０年前实现 “碳中和”。这一雄

心勃勃的气候目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体现了中国积极推动巴黎气

候进程的决心，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③

然而，中国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如国内去碳的艰巨任务、如何保障能源

安全和民生、国际上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模糊化，以及发达国家施

加的不公正减排压力等。为了更好地应对以上挑战，中国的气候外交必须围

绕以下两个维度进行战略考量：一是必须推动国际社会以全面的方式理解气

候变化，处理好公平与历史责任问题，推动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建构公平合

理的国际气候机制。二是积极提供中国方案与理念，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以
《巴黎协定》为基础的国际气候机制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

全球升温已经突破１℃、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候风险日益严峻，以及国际

气候治理进程依旧缓慢的前提下，中国应更加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

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具体政策方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发展。中国应继续坚持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的战略定力，在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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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永生、巢清尘、陈迎、张建宇、王谋、张莹、禹湘： 《中国碳中和：引领全球气候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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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８期，第６—１５页；庄贵阳、薄凡、张靖：《中国在全球
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４—２７页；王彬彬、张
海滨：《全球气候治理 “双过渡”新阶段及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１１页；王文涛、朱松丽：《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路径趋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年第９期，第６—１１页。

柴麒敏： 《中国新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政策展望》， 《世界环境》，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
２０—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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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的同时，① 全面落实中国政府对外宣示的目标，并为国际气候进程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 《巴黎协定》确定的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与中国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具有高度一致性，社会经济发展

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切实开展国内减排和适应工作。② 例如

２０２１年９月，中国正式履行 《基加利修正案》并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

目。③ 这些实际行动与承诺为中国的大国外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提升了中国形象。④ 为尽快实现碳达峰，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和行业

减排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增加森林碳汇，为国际社会提供 “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其他领域的最佳实践。在路径上，中国应积极研究能

源体系转型的关键问题，为电力、工业、交通和建筑部门的深度减排路径设

定清晰的路线图，探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等问题。在此背景下，

进一步推动省、市和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地方气候目标。地方及行

业的任务分解也将成为中国向低碳经济与社会迈进的核心内容。⑤ 此外，还

要强化对国民的低碳教育，提倡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培养个人的低碳生活

方式。

第二，积极与联合国系统合作，维护国际气候机制的有效性。从当前的

国际进程看，联合国领导下的国际气候机制仍是主渠道。中国在 《联合国合

作立场文件》中提出全面加强全球气候环境治理，⑥ 并将其视为与联合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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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解振华：《坚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定力、继续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
者和引领者———纪念 〈巴黎协定〉达成五周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３—１０页。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
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网，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１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２１－０９／２２／ｃ＿１１２７８８６７５２．ｈｔｍ。

中国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宣示，意味着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将停止使用公共资金投
资境外煤电项目，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放弃煤电设备生产、煤电厂建设运营的传统优势，放弃海外庞大
的新建煤电市场。

《基加利修正案》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卢旺达基加利通过，将氢氟碳化物 （ＨＦＣｓ）纳入 《蒙特
利尔议定书》管控范围，开启了议定书协同应对臭氧层耗损和气候变化的历史新篇章。《基加利修正
案》将未来３０年 ＨＦＣｓ的预计生产和消费量削减至少８０％，可使 ＨＦＣｓ的年排放量减少５６—５７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最多可避免全球平均升温０．４℃。中国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７日向联合国正式交存了 《基
加利修正案》的接受文书，成为该修正案第１２２个缔约方。参见 《外交部谈中国接受基加利修正案：
为全球 臭 氧 层 保 护 和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作 出 的 新 贡 献》，新 华 网，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６／２２／ｃ＿１１２７５８８２２２．ｈｔｍ。

陈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当代世界》，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７—８
页。

《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
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ｚｃｗｊ＿６７４９１５／ｔ１９１６１３６．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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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领域。在巩固与联合国系统关系的背景下，中国应强化以下几个方

面：其一，应进一步推动以联合国机制为核心的国际气候进程。不断维护和

强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应对气候危机集体和多边行动的核心机

制，推动全面实施 《巴黎协定》。其二，积极维护国际气候机制的公平性，

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以及 《巴黎协定》下贡献的

渐进性和国家自主决定特性。在落实 《巴黎协定》过程中，应积极推动国际

气候机制处理好公平与历史责任问题。积极推动联合国相关倡议的落实，并

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道义制高点出发，寻求国际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其

三，应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发达国家率先兑现减排承诺及其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政治承诺。① 在国际谈判中，中国进一步

呼吁在附属机构下启动聚焦适应的谈判，并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

指导。②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应强调行动力度和支持力度是不可分割的，

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的力度应与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力度相匹配。③ 广泛呼吁推

动全球适应目标的实施，通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进一

步体现适应与减缓之间的平衡。同时，中国应充分利用其他渠道，有益补充

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协调国际气候谈判各方立场，推进解决气候变化

相关分歧。

第三，与主要发达国家保持对话沟通，拓展中美、中欧气候合作空间，

增加协调的灵活性。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保持密集沟通，有

助于建构信任、管控分歧。近期，中美欧在气候外交中保持了较好态势，如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５日中美发表 《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提出双方将合作

推动完成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 （如第六条和第十三条），并大幅提高在减

缓、适应、资金方面的全球气候雄心。中美提出，在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

可再生能源，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节能建筑，绿色低碳交通，甲烷等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国际航空和航海活动的减排，减少煤、油、气的排放

等八个领域开展对话。④ 在１１月ＣＯＰ２６气候大会上，双方还共同发布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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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解振华：《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产经》，２０２１年
第９期，第６４—６５页。

巢清尘：《合作、互利、共赢，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世界环境》，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
１６—１８页。

王海林、黄晓丹、赵小凡、何建坤：《全球气候治理若干关键问题及对策》，《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第２６页。

《王毅应约视频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ｔ１９０３８３４．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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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关于在２１世纪２０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试图再次联

手推动陷入困局中的国际气候谈判。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６日中法德气候峰会上，

三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坚持多边主义，全面落实 《巴黎协定》，加强气候政策

对话和绿色发展领域合作等主张，体现了中欧强化气候合作的政治意愿。在

具体做法上，一方面，积极推动中美气候合作。从２０２１年９月在天津举行

的中美气候对话来看，双方认识到中美气候对话合作对于多边进程的重要意

义，中国也对美国不考虑气候合作的整体双边背景提出了警告。① 当然，中

美气候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大局，美方应以气候变化为契机建构良好的

双边关系，才能推动稳定的气候合作。另一方面，务实推动中欧气候合作。

中欧气候合作虽然面临多种分歧，但也存在进一步合作的基础。特别是近期

中法德峰会提出共同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气候政策对话等主张，体现了中欧

强化气候合作的政治意愿。２０２１年，中欧建立了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并

举行首次对话，中欧未来可以继续推动在碳市场、绿色智能、低碳城市及低

碳技术等相关领域开展务实合作。② 概言之，中美欧可以进一步在国际气候

机制中协调立场，并在增加碳汇、发展清洁能源及限制甲烷等方面展开进一

步合作。当前虽然主要大国关系日趋紧张，但国际气候领域的大国协调基础

依然存在，因此，保持积极的政策协调依然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

内容。

第四，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以绿色 “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推进

南南气候合作。一方面，在国际气候机制内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与发

展中国家一道坚定维护共同利益，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根本立场。中

国还应进一步积极维护和发展 “基础四国”磋商机制，协调立场、共同发

声，实现７７国集团 （Ｇ７７）加中国的共同诉求。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发展中

国家应对气候风险，依托绿色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开展南南气候合作。近

年来中国通过多种形式的南南务实合作，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

气候变化的能力。在２０２１年９月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

近平表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能源发展，再次展现了国际气

候雄心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负责任形象。此前，中国在

１５１

①

②

《中美双方在天津举行气候变化会谈》，生态环境部网站，２０２１年９月３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ｙｗｄｔ／ｈｊｙｗｎｅｗｓ／２０２１０９／ｔ２０２１０９０４＿８９８１８７．ｓｈｔｍｌ。

参见张海滨：《高举气候外交与可持续发展的大旗》，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２０２０年第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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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峰会上已宣布将拿出２００亿元人民币建立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

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进一步推动绿色 “一带一路”倡议建设，通过

重点项目支持气候合作。以中国—东盟气候合作为例，积极推进包括中国—

东盟红树林保护和修复项目在内的一系列合作，推动建立 “中国—东盟红树

林保护联盟 （平台）”，保护和修复中国—东盟红树林走廊带，共同通过生态

保护、生态修复和改善生态管理等方法，增加碳汇，提高东亚地区的气候

韧性。

第五，推动气候科学与政策研究，高度重视气候适应与气候安全。一方

面，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是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础，在国家气候政策制定中具有

关键作用。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气候科学研究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应

倡导多学科交叉研究，加大相关学科投入，聚焦气候科学的前沿领域，为国

家科学决策提供有效支撑。此外，中国在ＩＰＣＣ评估机制内的制度设计能力

尚显不足，应进一步选派知名科学家参与国际气候评估工作，加强对评估机

构制度设计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① 另

一方面，如何预防气候风险威胁国家安全也成为重要课题。中国是受气候变

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加强气候风险管理，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的基本选择。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气候安全问题，将气候安全作为国家

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统筹考虑，积极进行气候风险评估，应对气候

引发的防灾减灾。

第六，强化传播能力，增加自身的国际气候话语权。在未来的国际气候

治理进程中力争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治理方案，构建符合国际规范的

国际气候话语，是实现国际气候治理公正性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引领国际

气候治理的重要内容。一是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应与各国、国际组织、国际

主流媒体和主要非政府组织及时开展对话，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增

信释疑。例如，在发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年度报告的同

时，相关智库发布中国去碳进程和国内气候治理的报告，有助于提升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的能见度。二是应以 “自下而上”治理路径推广最佳实

践，弥补对外传播中 “自上而下”的不足，拓展传播的有效性和亲和力。推

２５１

① 董亮：《科学与政治之间：大规模政府间气候评估及其缺陷》，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８年第７期，第７—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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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方政府和中国本土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气候进程，构建多元多维的气候治

理体系。三是通过符合国际规范的方式和渠道，将中国的气候行动与成就传

播出去，适时扩大诸如跨国气候伙伴关系等国际合作项目，让一些有公信力

的国际环保和气候组织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特别是讲好中国作

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及取得的成就。

总之，中国必须兼顾以下两方面的气候行动：一是应在 《巴黎协定》框

架下强化行动，为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发挥表率作用。目前，中国已成立

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制定并将陆续发布、落实力争于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年前实现 “碳中和”的 “１＋Ｎ”政策体系。① 这些切

实的气候行动是展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政治雄心和负责任大国角色的支

柱。二是中国应进一步推动 《巴黎协定》落实，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

作。要坚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维护并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诉求，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适应行动和能力建设

的支持。② 中国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推动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

成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利益。③

结　　语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与环境挑战，日益成为

国际关系中的优先议程。然而，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缓慢曲折。各国政府试图

基于国家行为体的治理架构和规则体系，通过缔结协议来应对挑战。例如，

１９９７年 《京都议定书》和２０１５年 《巴黎协定》都是由国家行为体推动并达

成的，本质都是国家治理路径的体现。然而，国际气候机制无法解决个别国

家破坏协议的 “搭便车”行为，并且存在公平性、行动力和领导力不足的现

象。同时，国际气候治理一直无法摆脱大国随意退出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当

前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各国能否优先及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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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中英双方在天津举行气候变化会谈》，生态环境部网站，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ｙｗｄｔ／ｈｊｙｗｎｅｗｓ／２０２１０９／ｔ２０２１０９０９＿９１４５８０．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９月
２２日。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２０年度报告》，生态环境部网站，２０２１年６月，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ｙｗｇｚ／ｙｄｑｈｂｈ／ｓｙｑｈｂｈ／２０２１０７／Ｗ０２０２１０７１３３０６９１１３４８１０９．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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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承诺仍然存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气候进程是国际气候制度的核心，

其进程存在三个问题：其一，进程的不确定性问题。气候治理一直是面向未

来的，但未来充满各种未知因素。例如，２０１７年美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突然放弃气候变化全球引领者的角色，这一举动既削弱了美国的公信力，也

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可以说，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特

征。其二，在力度上，各国存在执行 《巴黎协定》的不确定性。一项国际制

度成功与否，不仅在于其运转是否顺畅，而且要看这个制度能否切实影响和

改善相关领域的诸多问题。从 《巴黎协定》的实施效果来看，各国的雄心依

然不足，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观察。其三，对国家气候利益界定的不确定

性。对未来利益的短视与难以弥合的气候资金缺口是国际气候治理难以逾越

的鸿沟。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各国需要强化对国家气候利益的认识，平衡长

期气候战略与短期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

场不仅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而且深刻影响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的走向。当前，

中国的气候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已经成为整体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

于自身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中国参与未来气候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一

方面，中国面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一些传统能源生产与消费大省的

民生保障与去碳进程可能在长时间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中国在实现能源安

全与强力减排行动之间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中国还面临因美欧战

略调整而不断加剧的打压。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改变会导致双边误读、误判几

率随之上升。① 在这一背景下，中美气候合作也将受到负面影响。然而，不

管国际关系如何变化，中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会改变，坚决捍卫多

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维护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确立的目标以及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仍然是中国的长期政策依托。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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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樊吉社：《中美战略竞争的风险与管控路径》，《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５
期，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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